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制度修订对照表 

原文 修订后的内容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是指所有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

重大影响的信息以及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信息；本制度所称

“披露”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以规定的披露方式向社会公

众公布前述的信息。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息”是指所有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以及证券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信息；

本制度所称“披露”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以规定的披露方式向社会

公众公布前述的信息。 

 

第十二条 定期报告 

1、公司应当披露的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

报告。……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

见，监事会应当提出书面审核意见，说明董事会的编制和审核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是

否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者存在异议的，应当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并予以披露。 

…… 

第十二条 定期报告 

1、公司应当披露的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

告。……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

认意见，监事会应当提出书面审核意见，说明董事会的编制和审核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是否能

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意见影

响定期报告的按时披露。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定期报告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者存在异议的，应当陈述理由

和发表意见，并予以披露。 

…… 



第十三条 临时报告 

临时报告是指除定期报告以外的公告，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

项：……（十三）公司出现的其他重大事项： 

1、变更公司名称、股票简称、《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注册

地址、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等，其中《公司章程》发生变更的，

还应当将新的《公司章程》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2、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3、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4、董事会通过发行新股或其他再融资方案； 

5、董事会通过股权激励方案； 

6、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

资申请提出相应的审核意见； 

7、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或控

制公司的情况发生或拟发生较大变化； 

8、公司董事长、经理、董事（含独立董事）、或三分之一以

上的监事提出辞职或发生变动； 

9、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包括

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销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等）； 

10、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

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11、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可能对公司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12、聘任、解聘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第十三条 临时报告 

临时报告是指除定期报告以外的公告，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

项：……（十三）公司出现的其他重大事项： 

1、变更公司名称、股票简称、《公司章程》、注册资本、注册

地址、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等，其中《公司章程》发生变更的，还应

当将新的《公司章程》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2、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3、变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4、董事会通过发行新股或其他再融资方案； 

5、董事会通过股权激励方案； 

6、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其他再融资

申请提出相应的审核意见； 

7、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持股情况或控制公

司的情况发生或拟发生较大变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从

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8、公司董事长、经理、董事（含独立董事）、或三分之一以上

的监事提出辞职或发生变动； 

9、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包括产

品价格、原材料采购、销售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等）； 

10、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11、新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可能对公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13、法院裁定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 

14、任一股东所持公司 5%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

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 

15、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额外收益或者发生可能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12、聘任、解聘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13、法院裁定禁止控股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 

14、任一股东所持公司5%以上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

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 

15、获得大额政府补贴等额外收益或者发生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权益或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 定期报告的草拟、审核、通报和发布程序 

一、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及时编制定期报告草案，提请董事会审议；…… 

第十六条 定期报告的草拟、审核、通报和发布程序 

一、公司首席执行官、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及时编制定期报告草案，提请董事会审议；…… 

第二十一条 董事和董事会、监事和监事会、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配合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相关

工作，并为董事会秘书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履行职责提供工

作便利，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经营层应当建立有效机制，确保

董事会秘书能够第一时间获悉公司重大信息，保证信息披露的及

时性、准确性、公平性和完整性。 

第二十一条 董事和董事会、监事和监事会、首席执行官、财务

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配合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相关工作，并为董

事会秘书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部门履行职责提供工作便利，董事会、

监事会和公司经营层应当建立有效机制，确保董事会秘书能够第一时

间获悉公司重大信息，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公平性和完

整性。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作为公司保密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分管业务范围保密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各部门和下属公司负责人作为各部门、下属公司保

密工作第一责任人。…… 

第三十条 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作为公司保密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分管业务范围保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各部门和下属公司负责人作为各部门、下属公司保密工作第一责任

人。…… 

第五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

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

证据表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第五十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

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董事



董事会秘书，应当对公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财务总监应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

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 

会秘书，应当对公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公平性承担主要责任。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财务总监

应对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承担

主要责任。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